	附件3：      
青铜峡市2026年特色农业经营主体生产设施 
条件改善项目遴选评分表
遴选主体名称：                                        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评分项目
	评分内容
	分值
	得分

	1
	申报基本条件（40分）
	1.1公司资质健全，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市监局注册满2年以上、开户行信息、工商年度报告、依法纳税、银行征信等资料齐全，缺少一项扣1分。
	5
	

	
	
	1.2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并挂牌，安全生产制度和各项规章制度、章程健全，且章程、制度全部上墙；,扣完为止。
	6
	

	
	
	1.3配备专（兼）职会计、提交2024、2025年财务报表且连续两年盈利，原始凭证及总账、明细账等资料齐全；合作社可分配盈余按照成员与本社的交易量（额）比例返还的比例不低于60%（重要指标）；家庭农场使用“一码通”赋码增信，规范记录收支，在产品包装、主要生产经营场所进行亮码；少一项扣2分。
	15
	

	
	
	1.4具备评选示范当年至今连续生产记录、各项台账、会议记录、内部成员培训等资料，记录不全酌情扣分。
	10
	

	
	
	1.5纳入农业农村部重点监测农民合作社名录库和全国家庭农场名录系统；服从项目管理部门的指导和安排，并按时提交遴选资料，资料不全不得分。
	5
	

	2
	项目建设内容可行性
（40）
	2.1符合项目申报要求，并且制定内容详实、可操作性强的项目实施方案，内容不详细酌情扣分。
	10
	

	
	
	2.2申报主体具有项目实施所需场地证明、农作物保险及其他各项保险、规范文本的土地流转合同（合作社540亩、家庭农场270亩以上）等基础资料，每少一项扣2.5分。
	10
	

	
	
	2.3开展标准化生产或服务，诚实守信，产品质量达标，社会信誉良好。
	5
	

	
	
	2.4提供安全生产台账等资料（含复工复产、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平时检查照片、阶段性小结及全年总结），少一项扣2分，扣完为止。
	10
	

	3
	示范带动作用（20分）
	3.1遵纪守法，未发生过生产（质量）安全事故、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损害成员利益等严重事件，未受到行业通报批评等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无不良信用记录、无税收违法行为，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失信名单，未涉及非法金融活动；否则不得分。
	10
	

	
	
	3.2发挥典型示范作用，辐射带动周边农户100户以上（有联农带农名册）；与残疾人家庭建立紧密利益联结机制且带动成效显著优先扶持；资料不全酌情扣分。
	10
	

	
	
	3.3各级部门奖励、荣誉及农民培训等证明材料，资料不全酌情扣分。
	4
	

	合 计
	/
	

	 评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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